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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轨道交通线路能源管理系统建设暂

行规定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 为规范我市轨道交通合理用能，实现轨道交通

重点用能企业能耗在线监测与统计分析，满足轨道交通节能

减排工作要求，落实《城市轨道交通合理用能评价方法》等

标准，根据《节约能源法》和其他有关法规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 轨道交通建设企业是新建线路能源管理系统

建设的责任主体，须遵照本规定对规划、在建线路能源管理

系统进行设计、建设。 

第三条  轨道交通运营企业是既有线路能源管理系统

更新改造及运行管理的责任主体，须遵照本规定对既有线路

能源管理系统进行更新改造，并负责线路能源管理系统的运

行和维护管理工作。 

第四条  市交通委负责组织线路能源管理系统的验收。

线路能源管理系统监测数据须实时上传北京市交通领域节

能减排统计分析与监测平台1。 

第二章 系统架构及功能 

第五条  线路能源管理系统负责采集全线各车站/变电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2013年，交通委启动北京市交通领域节能减排统计与监测平台建设，用于实现十二大交通行业及重点用能

单位能耗和运营数据统计与监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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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能耗的数据，并且通过系统软件进行统一处理和统计分析，

并预留与轨道交通运营企业能源管理系统平台的接口，同时

对全线电能、水、燃气和热力能耗实现集中、全面、实时的

在线监测，将每个车站的供电质量、电能、水、燃气和热力

能耗、事故报警等数据及时、准确的传输到系统中并显示，

对全线车站实行同步管理。应具有数据实时监测、历史记录

功能、趋势功能、自动抄收功能、智能监测设备管理功能、

查询统计功能、数据分析功能、能耗质量分析、报表功能、

输出打印功能等。 

第六条  线路能源管理系统下设车站级能源管理系统，

主要采集车站电能、水、燃气和热力仪表的各种基础数据，

并经过主干通信传输网（独立带宽）上传到线路能源管理系

统，应具有能源数据实时采集、存储、监测等功能。 

第三章 表计配置原则 

第七条  计量表计应对电能、水、燃气、热力等能耗实

现分类、分项、分户计量。计量表计应满足《用能单位能源

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》GB17167 的相关要求，并具有数

据采集与传输、远程管理和维护功能，表计应充分考虑智能

化及功能扩展和升级需求。 

第八条  电能计量表计配置：一级表计应包括在开闭所

中压进线开关配置多功能电能表；二级表计应包括在变电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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牵引变压器开关配置多功能电能表以及在变电所配电变压

器开关配置多功能电能表；三级表计应包括在 400V 进线开

关配置多功能电能表，在照明母线、广告照明、水泵、电梯、

空调、风机、屏蔽门、AFC、FAS/BAS、公安通信、商业通信、

UPS 整合、再生制动设备等馈线独立配置多功能电能表。 

第九条  水计量表计配置：一级表计应包括在车站、车

辆段与综合基地配置总进水计量表；二级表计应包括在车站、

车辆段与综合基地配置生产用水、生活用水和消防用水计量

表；三级表计应包括在车站、车辆段与综合基地空调冷冻站、

水房、卫生间等主要用水设施配置计量表。 

第十条  燃气、热力计量表计配置：一级表计应包括在

车辆段与综合基地配置燃气、热力总计量表；二级表计应包

括在车辆段与综合基地采暖、浴室、食堂等功能分区配置计

量表。 

第四章 能耗数据监测 

第十一条  轨道交通线路电耗数据监测范围包括但不

限于以下内容： 

（一）线路外电源进线电耗：统计期内，线路运营相关

消耗的电能总和，包括列车运行、车站运营、车辆段与综合

基地运行消耗的电能以及线损。 

（二）线路牵引电耗：统计期内，运营列车在线路上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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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所消耗的全部电能。 

（三）线路动力电耗：统计期内，线路所有车站所消耗

的全部电能。 

（四）车辆段与综合基地电耗：统计期内，车辆段与综

合基地范围内用于检查、维修、照明等相关设备及列车在车

辆段和停车场运行所消耗的电能。 

（五）车站照明系统电耗：统计期内，车站照明系统(包

括公共区域照明、工作区域照明、区间照明、非商业的广告

照明等)运行所消耗的电能。 

（六）车站通风与空调系统电耗：统计期内，车站通风

空调系统(包括公共区域通风与空调系统、管理用房通风与

空调系统、空调水系统和隧道通风系统等)运行所消耗的电

能。 

（七）车站电梯与自动扶梯系统电耗：统计期内，车站

自动扶梯系统（包括电梯、自动扶梯、自动人行道、轮椅升

降台等）运行所消耗的电能。 

（八）车站屏蔽门电耗：统计期内，车站屏蔽门系统运

行所消耗的电能。 

（九）车站通信系统电耗：统计期内，车站通信系统(包

括公安通信系统、商业通信系统)运行所消耗的电能。 

（十）车站三级负荷电耗：统计期内，车站三级负荷系

统运行所消耗的电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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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一）自动售检票系统电耗：统计期内，车站自动售

检票系统运行所消耗的电能。 

（十二）商业用电系统电耗：统计期内，车站商业用电

系统运行所消耗的电能。 

第十二条  轨道交通线路水耗数据监测范围包括但不

限于以下内容： 

（一）线路水消耗：统计期内，线路所有车站、车辆段

与综合基地所消耗的全部用水量。 

（二）车站水消耗：统计期内，车站内所消耗的全部用

水量，包括车站生产、生活用水和消防用水。 

（三）车辆段与综合基地水消耗：统计期内，车辆段与

综合基地消耗的全部用水量，包括生产、生活用水和消防用

水。 

第十三条  轨道交通线路燃气与热力消耗数据监测范

围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 

（一）车辆段与综合基地天然气消耗：统计期内，车辆

段与综合基地的天然气使用量，包括厂区采暖、浴室、食堂

等。 

（二）车辆段与综合基地热力消耗：统计期内，车辆段

与综合基地的热力使用量，包括厂区采暖、浴室、食堂等。 

第五章 系统性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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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 轨道交通线路能源管理系统应满足可靠性、

可用性、可维护性、实时性、安全性、能耗数据连续性等管

理需求。系统性能须满足国家关于能源管理系统相关管理规

定以及《北京市节能监测服务平台规范体系》的要求，符合

国家现行标准关于系统硬件、软件的有关规定。 

第六章 附则 

第十五条 本规定具体实施的相关细则另行规定。本规

定由市交通委负责解释。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
